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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 号公告—8/08—接近碰撞事故—全球 

 
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公布了对一艘散货船与一艘杂货滚装船几乎发生碰撞事故的

调查报告。我们建议会员思考本公告综述的安全问题，并从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的网

站下载并阅读报告全文。 
 
该接近碰撞事故发生在澳大利亚飞利浦港南水道，当时一艘出港散货船以复合航

速 30 节的速度从一艘进港滚装船在相距不足 20 米之处擦身而过。澳大利亚运输安全

局的调查查明，该滚装船驾驶室船员未有效实施驾驶室资源管理原则，未保持适当的

瞭望，并且丧失了情境危险意识。调查还查明，涉案两船直到事件发生后才进行沟

通。 
 
滚装船的船长忘记了散货船正在靠近，仅在两船通过前的一瞬间才观察到后者。

散货船的船长看到滚装船沿着水道的中线驶来，并命令船舶右转以避免碰撞。调查报

告提示了以下安全问题： 
 

 滚装船的驾驶员对于驾驶室资源管理的实施不适当，因为单一的人为错误，

例如丧失情境危险意识以及未保持有效的瞭望，未被察觉。此外，该船的两

名驾驶人员均错误地设定他们各自的角色，他们都想当然地以为另外一人保

持了有效的瞭望，而事实是两人都没有。 
 

 对于识别、监控及管理交通，滚装船及散货船均未制定适宜的驾驶室程序或

者适当的通行计划。 
 
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建议船舶管理人针对上述安全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 
 
两船之间缺乏有效的无线电沟通致使滚装船未注意到散货船的逼近。由于未使用

无线电，散货船的船长未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降低碰撞的风险。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

建议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船长考虑该安全问题的安全含意，并采取合适的措施。 
 
此外，覆盖南水道的船舶交通服务的操作程序并未就任何会使风险程度提高、因

而需要更高的注意力的操作给予详细说明。该程序也未就任何操作限制，以便船舶交

通服务操作者决定他们何时应当介入的情况给予详细说明。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向墨

尔本港口公司建议采取措施解决此种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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